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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府科函〔2023〕27 号

关于组织开展汕头市 2023 年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

高新区、综保区、华侨试验区，各区县科技主管部门、财政局、

税务局，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

东省税务局关于组织开展广东省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

的通知》（粤科函高字〔2023〕216 号）的要求，为做好我市 2023

年高新技术企业（以下简称高企）认定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安排

2023 年我省高企认定申报在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

（以下简称“省阳光政务平台”）开展，全年分 3 批次受理，每

家企业只能申报 1 次。填报前确认在省阳光政务平台的企业名

称与国家高企工作网注册名称完全一致。重新认定的企业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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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高企工作网完成高企年报填报。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

条件的，企业先在“科学技术部政务服务平台”提交科技型中

小企业评价材料。

第一批申报时间安排：企业在“省阳光政务平台”提交网

上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0 日（在此时间后提交

的当批次不予推荐）；各区县科技主管部门（含高新区、综保区、

华侨试验区，下同）完成网上推荐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0

日。

第二批申报时间安排：企业在“省阳光政务平台”提交网

上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（在此时间后提交

的当批次不予推荐）；各区县科技主管部门完成网上推荐的截止

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0 日。

第三批申报时间安排：企业在“省阳光政务平台”提交网

上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20 日（在此时间后提交

的当年不予推荐）；各区县科技主管部门完成网上推荐的截止时

间为 2023 年 9 月 11 日。

二、审核推荐

申报企业对提交的高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各区县科

技主管部门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，会同当地财政、税务部门，

组织核实企业申报信息，重点对企业实际经营情况、科技活动

人员、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情况、研发组织、申报数据与汇

算清缴数据一致性、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是否发生重大安全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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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以及企业申报名称与注册号等

信息是否与“国家高企工作网”的企业信息完全一致等开展核

查。各区县科技主管部门根据对企业核查情况，出具推荐意见

并推荐到市科技局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进一步强化企业属地管理。企业所在地科技、财政、

税务部门要加强联动协同，充分了解掌握所在地企业的经营和

创新情况，严把审核推荐关，加强创新服务，不断提升高企认

定申报质量。大力培育发展各类企业创新主体，引导科技型中

小企业向高企发展。
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中介机构管理。各级相关行业协会及其

主管部门，对涉及高企认定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、税务师事务

所、提供高企认定咨询服务的机构和从业人员，要结合当地实

际情况开展执业检查、政策培训和行业自律教育，进一步敦促

相关机构恪守从业准则，提升执业水平。省高企认定办将运用

部门共享数据、大数据比对等方式加强审计中介机构鉴证报告

审验、企业申报信息审核，不定期公布中介机构黑名单。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企业申报主体责任。企业应树立自主申

报的意识，将申报认定过程作为提升企业研发管理水平、增强

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和途径，培养企业内部专业团队和专职

人员统筹高企内部管理和认定申报工作。申报企业须对申报材

料以及告知承诺的证明事项的真实性负责，一经发现弄虚作假




